遂经信函〔2016〕93号

遂宁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印发2016年遂宁市节能监察工作

方案的通知

各县（区）经信（科）局、经开区经贸局、河东新区招商服务局：

为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节能降耗工作，切实加强对重点用能企业的节能监督管理，根据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办公室《关于印发2016年四川省节能监察工作方案的通知》（川经信办环资〔2016〕44号）、《关于做好2016年度国家重大工业节能专项监察工作的通知》（川经信办环资〔2016〕93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我委制定了《2016年遂宁市节能监察方案》。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实施。
                  遂宁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2016年9月6日

2016年遂宁市节能监察工作方案

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我市节能监察工作将持续围绕贯彻落实节能法律法规和政策方针、实施国家强制性节能标准，以高耗能行业、重点用能企业、主要用能设备为重点，依法加强对我市重点用能企业的执法监督和节能管理，进一步提升节能管理水平和能源利用效率。

一、日常监察

（一）企业落实节能管理制度情况

监察对象：全市综合能耗5千吨标煤及以上重点用能企业。

监察内容：重点用能企业贯彻执行节能法律法规情况。严格对照《节约能源法》有关节能管理要求，对重点用能企业建立能源管理制度、建立能源消费统计制度、设立能源管理岗位、落实节能管理措施、定期开展节能培训、开展能源审计、报送能源利用状况报告等情况进行监察。

监察机构：市工业节能和电力监察执法支队

（二）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能评制度执行情况
监察对象：按国家、省有关规定应编制节能评估报告书的2015年批准立项的新建和技术改造项目。

监察内容：按照《节约能源法》，监察有关企业执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能评制度情况，以及节能审查意见在项目设计、施工、运行管理过程中落实情况等。

监察机构：四川省节能监察中心
（三）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淘汰情况
监察对象：年综合能耗1万吨标准煤及以上重点企业。

监察内容：对照《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淘汰目录》（第一、二、三、四批）、《高耗能老旧电信设备淘汰指导目录（第一批）》、《部分工业行业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设备和产品指导目录（2011年本，修正）》等政策文件，对工业企业使用淘汰类设备（产品）情况开展监察。

监察机构：市工业节能和电力监察执法支队

二、专项监察
（一）能耗限额标准贯彻执行情况
监察对象：国家已发布实施能耗限额标准的行业企业。

监察内容:对照国家已发布的强制性能耗限额标准，在钢铁、化工、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陶瓷、电石、铁合金等行业，对企业贯彻执行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及其他强制性节能标准情况进行专项监察。

监察机构：市工业节能和电力监察执法支队

（2） 水泥行业阶梯电价、差别电价政策执行情况

    监察对象：全市水泥生产企业。

监察内容: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质检总局《关于运用价格手段促进水泥行业产业结构调整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880号）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水泥企业用电实行阶梯电价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6〕75号）要求，对水泥企业执行阶梯电价政策情况进行预监察。

监察机构：市工业节能和电力监察执法支队

（三）电机、配电变压器能效提升计划执行情况
监察对象：全市年耗电1000万千瓦时及以上电机、配电变压器使用企业。

监察内容：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质检总局《关于监察机构电机能效提升计划（2013-2015年）的通知》（工信部联节〔2013〕226号）和《关于印发配电变压器能效提升计划（2015-2017年）的通知》（工信部联节〔2015〕269号）要求，对照在用低效电机淘汰路线图和高耗能配电变压器年底淘汰计划，重点核查企业落户设备淘汰情况，督导企业按要求完成淘汰的任务。

监察机构：市工业节能和电力监察执法支队
（四）燃煤锅炉能效提升专项监察
监察对象：燃煤工业锅炉使用企业。

监察内容：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4-2015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4〕23号）和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关于印发燃煤锅炉节能环保综合提升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发改环资〔2014〕2451号）、《关于联合监察机构工业领域煤炭清洁高效利用行动计划的通知》（工信部联节〔2015〕45号）要求，重点监察企业淘汰落后锅炉、推广高效锅炉等情况，严禁企业使用列入《部分工业行业淘汰落后生产工艺装备和产品指导目录（2010年本）》、《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淘汰目录》等的工业锅炉和热网泵、阀产品，同时核实我市2014-2015年淘汰任务完成情况。

监察机构：市工业节能和电力监察执法支队

三、时间安排
（一）国家重大专项监察。2016年10月10日前完成现场监察，2016年10月18日前上报专项监察工作总结报告。
（二）省节能监察。2016年10月25日前完成现场监察，2016年11月1日前上报监察工作总结报告。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县区（园区）经信部门要加强领导，密切配合，统筹协调，认真组织企业搞好自查工作，精心准备，确保按时保质高效完成节能监察任务。

（二）做好贯彻落实。各县区（园区）经信部门要督促辖区内重点用能企业依法用能、合理用能，对违法违规行为，严格落实处罚措施；督促指导重点用能企业在四川节能网上填报能源消耗数据，帮助企业围绕目标任务开展节能分析和制定整改措施，促进企业节能降耗，以确保节能目标任务的全面完成。

（三）依法廉洁行政。各监察执法机构必须依法实施监察，注意保守被监察单位的技术和商业秘密，不得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省、市委十项规定及《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树立公正廉洁的良好形象。
附件：2016年遂宁市节能监察计划表
附件

2016年遂宁市重点节能监察计划表

	序号
	区县
（园区）
	企业名称
	监察内容

	
	
	
	

	
	
	
	节能管
理制度
	电机变压器
能效提升
	落后机电设备淘汰
	燃煤锅炉节能环保提升工程
	水泥行业阶梯电价执行情况
	能耗限额标准执行情况

	1
	市直
	遂宁锦华纺织有限公司
	√
	√
	√
	√
	　
	　

	2
	射洪县

	四川美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
	　
	√
	√
	　
	√▲

	3
	
	四川美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
	√▲
	√
	　
	√

	4
	
	四川省射洪川中建材有限公司
	√
	√
	√
	　
	　
	　

	5
	
	四川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
	√
	√
	√
	　
	　

	6
	
	射洪县洪达家鑫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
	√
	√
	　
	　
	√▲

	7
	
	四川天马玻璃有限公司
	√
	√
	√▲
	　
	　
	　

	8
	
	射洪华有炭素有限公司
	√
	√
	√
	　
	　
	　

	9
	
	四川沱牌舍得集团有限公司
	√
	√
	√
	√
	　
	　

	10
	
	射洪县曜辉冶金有限公司
	√
	√
	√▲
	　
	　
	√

	11
	
	四川佐鲁银华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
	√
	　
	　
	　
	　
	　

	12
	
	射洪县宏远建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
	　
	　
	　
	√
	√

	13
	
	射洪佳禄水泥有限公司
	√
	　
	　
	　
	√
	　

	14
	蓬溪县

	四川鑫威门业有限公司
	√
	　
	　
	　
	　
	　

	15
	
	蓬溪县青山水泥有限公司
	√
	　
	　
	　
	√
	√

	16
	
	遂宁市渝奥纺织有限公司
	√
	　
	　
	　
	　
	　

	17
	国开区

	遂宁市新绿洲印染有限公司
	√
	√
	√
	√▲
	　
	　

	18
	
	遂宁市巨龙水泥有限公司
	√
	　
	　
	　
	√▲
	√

	19
	
	志超科技（遂宁）有限公司
	√
	　
	　
	　
	　
	　

	20
	
	遂宁市蜀峰印染有限公司
	√
	　
	　
	√▲
	　
	　

	21
	
	四川联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
	　
	　
	　
	　
	　

	22
	
	遂宁市高金食品有限公司
	√
	　
	　
	　
	　
	　

	23
	
	遂宁市高金翔达食品有限公司
	√
	√
	√
	　
	　
	　

	24
	大英县

	四川盛马化工有限公司
	√
	√
	√
	　
	　
	　

	25
	
	四川久大蓬莱盐化有限公司
	√
	√
	√
	√
	　
	　

	26
	
	四川大英蓥峰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
	√
	√
	　
	　
	√▲

	27
	
	四川省中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
	√
	√
	　
	　
	　

	28
	
	大英县金龙纸业有限公司
	　
	　
	√
	　
	　
	√

	29
	
	四川省大英县三鑫纸业有限公司
	　
	　
	√
	　
	　
	√

	30
	船山区

	安东新材料（遂宁）有限公司
	√
	　
	　
	　
	　
	　

	31
	
	四川水都纸业有限公司
	　
	　
	√
	√
	　
	　

	32
	
	明都纸业有限公司
	　
	　
	√
	√
	　
	　

	33
	
	遂宁市远明纸业有限公司
	　
	　
	√
	√
	　
	　

	34
	安居区

	遂宁市江淮汽车有限公司
	√
	　
	　
	　
	　
	　

	35
	
	遂宁市东乘车辆有限公司
	√
	　
	　
	　
	　
	　

	


备注：√为四川省节能监察计划，▲为国家重大节能专项监察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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